附件9

《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广西医疗机构

营养健康食堂创建规范》编制说明

一、背景、目的和意义

营养是人类维持生命、生长发育和健康的重要物质基础，合理营养可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促进健康和生长发育，提高机体的劳动能力、抵抗力和免疫力，有利于某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因此国民营养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营养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国民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但仍面临居民营养不足与过剩并存、营养相关疾病多发、营养健康生活方式尚未普及等问题，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重要因素。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自治区，各民族依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嗜好，创造出了多姿多彩、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传统食品。《广西居民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报告（2010-2015年）》报告显示，近年来广西居民膳食营养状况有所改善，但居民不良生活方式有增无减，膳食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部分人群脂肪、盐、肉类摄入过多，蔬菜水果、豆类奶类摄入过少，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这种膳食结构容易导致各种慢性病的发生。此外，广西居民还喜欢食用各种腌制及酸辣食品，饮酒率呈上升趋势，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导致心脑血管病、肿瘤及糖尿病等营养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因此营养知识的普及、营养干预和营养治疗也逐渐受到重视。

医院是营养不良发病率最高的地方。住院患者由于患病后味觉、嗅觉、胃肠功能的改变，疾病的消耗，心理因素的影响，以及治疗的不良反应等因素，导致膳食平衡被打破，更容易发生营养不良。文献报道，20%～60% 的患者入院时存在营养不良，30%～80% 的患者住院期间发生显著的体质量丢失。营养不良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并发症和医疗费用增加，生活质量降低，生存时间缩短，死亡率升高。研究显示，及时有效的营养支持能够改善住院患者营养状况，降低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患者6个月内的再入院率。

然而目前国内外仍缺乏完善的营养健康食堂的创建标准，现有的评估标准多偏重于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在食堂的营养促进方面，基本停留在建设支持性环境等形式上，而在营养膳食供应、开展营养教育活动等工作方面的条目相对缺乏。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到2030年，实现居民营养知识素养明显提高，营养缺乏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因此需加快建设营养健康食堂，开展健康烹饪模式与营养均衡配餐的示范推广，提升营养健康科普信息供给和传播能力，围绕各类疾病患者、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引导国民形成科学的膳食习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营养健康需求，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建设健康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在创建广西营养健康食堂项目试点的基础上，以科学的视角，总结和提炼实践经验，为规范我区医疗机构营养健康食堂管理行为，促进营养健康饮食服务有序发展，填补行业地方标准空白，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效应，通过挖掘行业内在规律，科学提炼和总结对行业发展具有规范及指导意义的管理、技术、服务内容，从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特制定本标准。

二、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19年广西营养学会受广西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委托，开展《广西营养健康食堂示范创建项目》，推广健康烹饪模式和营养均衡配餐，确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为本项目的实施单位，承担起广西营养健康食堂示范创建的重任。在此基础上，医院积极响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征集2020年广西地方卫生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精神，将医院多年形成的营养食堂的优秀管理模式，科学规范地总结和提炼，开展了广西地方标准的申报并获批立项，项目文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

2. 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阶段(2019年09月至2019年12月)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吴伦清、陆光成、潘宇等专家组成了调研小组，对上述地方标准牵涉到的各项环节进行了全面剖析。按照梳理流程→提炼对象→提出要求→收集材料→整理分析→统一简化→协调优化等方式，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在收集、整理、分析的基础上，经过监管部门、行业同行、医院相关专家等的初步交流，完成了上述地方标准的立项草案，于2019年12月19日通过专家评审答辩，获得立项。

2）起草阶段(2020年1月至2020年11月)

   任务下达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立即成立了地方标准起草小组，由尹东副院长担任组长，吴伦清主任、陆光成副主任担任副组长，组员由营养科营养专业人员、营养食堂管理员和各班组长组成。起草小组根据前期调研和多年的食堂管理经验及专业知识，提出了科学、可操作性强的规范文本，并在认真讨论、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按照GB/T 1.1-2020的标准要求，完成了征求意见稿的撰写。

3）征求意见阶段(2020年11月至2020年12月)

标准起草小组在开展了内部讨论的基础上，以发函征询、组织会议等形式，开展了广泛的征求意见活动。

3. 标准主要起草人

尹东、吴伦清、陆光成、潘宇、张献丹、陈一萍、黄婷、林燕彬、黄春满

三、标准编制原则

1. 本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2.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 的要求编制起草。

四、标准主要内容和依据

1. 标准主要内容：包括广西医疗机构营养健康食堂创建的基本要求、体系建设、供餐服务、送餐服务、住院患者膳食和服务评价。

2. 创建原则：也是本标准技术要素的选择原则，遵循本标准的立项目的，体现了近年来行业发展趋势和管理诉求，分别从规范性、健康/营养性、多样性和针对性方面给出了指导原则。

3. 基本要求：该部分引用了GB/T 33497《餐饮企业质量管理规范》和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的经营场所要求，并从经营场所应具有的基本能力、人员数量与素质等方面参照GB/T 33497-2017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二级医疗机构临床营养科基本标准（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医疗机构临床营养科基本标准（试行）》等文件给出了应符合的相关要求。

原料管理：该部分引用了GB/T 33497-2017中关于原料采购和储存的规定，并参考了《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8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教材，主要从保障食材食品安全和营养素不丢失、践行“三减”方面对原料的管理进行建议。

食品加工制作：该部分参考和借鉴了《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8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为保证食品营养素吸收和利用、以及健康的烹调方式，对食品的加工和制作过程进行建议或要求。

4. 管理体系：从医疗机构食堂管理体系的完备性和某些制度应必备的要素方面给出了相关建议或要求。

营养健康宣教：该部分是根据近几年来食堂普遍管理要求和民众知识需求而提出。

信息化管理：医疗机构食堂推行信息化管理势在必行，因为：

--医疗机构食堂的管理无论从食堂业务管理还是从膳食管理来讲，所面对的对象较为特殊，要求信息管理不能有丝毫人为差错；

--利用大数据、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关联就餐者的健康数据，为就餐者匹配精准的个性化膳食方案。

该部分从营养标签、膳食管理、膳食设计、患者用餐数据管理等方面给出了一些建议。

5. 供餐服务：该部分主要对营养套餐的提供、营养成分的标示进行要求；特色膳食则针对广西面向东南亚的地理区位、民族多样性等特点，给出了一些建议。

6. 送餐服务：该部分主要针对为住院患者送餐时的食品安全进行要求。

7. 住院患者膳食

由基本膳食、治疗膳食、诊断和代谢膳食、肠内营养支持四部分构成。该部分在参考和借鉴了《临床营养学》（第3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临床营养科分册）》（人民军医出版社，2013）的基础上，结合近些年来的实践、最新科研成果和行业相关专家意见，做了适当调整；

8. 服务评价：给出了服务评价的方法和相关要求。

五、预期效果

本标准遵循标准起草程序，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结合起草组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制定。标准的技术内容（将）能正确反映医疗机构营养健康食堂管理要求，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适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需要。标准实施后，可为广西营医疗机构养健康食堂管理提供支持，助力该行业规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的关系

经查阅，目前尚未发现与本标准内容相同的国家、行业和广西地方标准，其它省市也未发现与本标准相同的地方标准。本标准内容未出现与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地方。本标准通过下列标准的引用，直接或间接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GB/T 33497  餐饮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 GB 14881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WS/T 476  营养名词术语

七、作为强制性地方标准或推荐性地方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该地方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尽快组织广西医疗机构相关单位学习，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保障健康管理服务质量，提高经济/社会效益，促进健康管理服务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